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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January 22, 2025 

韩国游戏产业新规要点：概率型道具相关诉讼特别规定等 

I. 新增违反概率型道具标示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条款 

1. 韩国国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游戏产业法》修订案 

2024年12月31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游戏产业振兴法》（下称“《游戏

产业法》”）的部分修订案。此次修订案的核心内容围绕游戏用户权利救济的诉讼特别规定

及游戏用户损害救济中心的运营机制展开。 

自2024年3月22日起实施的《游戏产业法》针对概率型道具作出明确规定：以流通或使

用为目的制作、发行或提供游戏的主体（下称“游戏经营者”），应在游戏本身及官方网站、

广告和宣传资料中清晰标示该游戏所使用的概率型道具的种类及各类道具的获取概率。若违

反此规定，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有权责令其整改；拒不执行整改方案者，将面临徒刑或

罚金处罚。 

然而，有观点指出，针对经营者未标示或虚假标示概率信息的行为（下称“违反概率型

道具标示义务的行为”），除现有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外，还需从预防游戏用户受损及完善损

害赔偿机制的等层面进行补充。为此，为进一步加强对游戏用户的保护，韩国国会推动了

《游戏产业法》的部分修订。 

2. 《游戏产业法》修订案要点 

1)  诉讼特别规定 

(1) 违反概率型道具标示义务的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若游戏经营者因违反概率型道具标示义务的行为导致游戏用户遭受损害，应对

该游戏用户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若游戏经营者能证明自身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则

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游戏产业法》修订案第33条之2第1款）。 

若法院认定违反概率型道具标示义务的行为导致游戏用户受损，但因案件性质

导致损害金额难以证明的情况下，法院可根据法庭辩论的整体主旨和证据调查结果，

综合考虑相关事实，裁定合理的损害赔偿金额（《游戏产业法》修订案第33条之2

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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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惩罚性损害赔偿 

若法院认定游戏经营者故意违反概率型道具标示义务，可在依据第33条之2第2

款认定的损害赔偿金额基础上，裁定不超过3倍的赔偿金额（《游戏产业法》修订

案第33条之2第3款）。法院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①故意的程

度或对损害发生风险的认知程度；②游戏用户因该违反行为所受损害的规模；③游

戏经营者因该违反行为获得的经济利益；④该违反行为的持续期间和发生次数；⑤

因该违反行为产生的罚金及惩罚性罚款；⑥游戏经营者在损害补救方面的努力

（《游戏产业法》修订案第33条之2第4款）。 

2)  损害救济中心的运营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可根据总统令设立并运营“举报及损害救济中心”，以为

因违反概率型道具标示义务而受损的游戏用户提供支持（《游戏产业法》修订案第 33 条

之 2第 5款）。 

3)  适用时间 

《游戏产业法》修订案自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后生效。但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仅适用于修订案生效后发生的违反行为。 

 

II. 强化内容争议调解委员会职能 

1. 韩国国会审议通过《内容产业振兴法》修订案 

2024年12月31日，韩国国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容产业振兴法》（下称“《内容产业

法》”）的部分修订案。 

《内容产业法》修订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内容争议调解委员会（下称“调解委员

会”）的职能，由其专门负责集体争议调解，并依职权作出调解决定；同时，将“内容”的

范围明确扩展至“运用新技术的内容”。 

近年来，随着游戏、影像、网络漫画等各类内容的使用量增加，各类内容相关争议数量

也急剧上升。2019年，调解委员会受理的争议调解申请共计6,638件；到2020年，这一数字

攀升至17,202件；而2024年受理总数为15,177件，较2019年增长了近3倍。此外，随着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基于新技术的元宇宙产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政府在利用新技

术开发、发掘和制作创意内容方面，亟需提供系统性、引领性的支持。 

基于上述背景，韩国国会推动了《内容产业法》的部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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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产业法》修订案的主要内容 

修订案明确将“运用新技术的内容”纳入“内容”范畴，并规定政府应为“内容”的创

作、流通和使用营造环境，并制定相应政策（修订案第9条第1款）。 

此外，将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营规模从原本包括1名委员长在内的10至30名委员，扩

充至10至50名委员（修订案第29条之2）。 

修订案新增规定，调解委员会有权向当事人提出和解建议（修订案第33条之2第1款）。

对于当事人根据和解建议达成的内容，将赋予该内容与诉讼和解同等的法律效力（修订案第

33条第3款）。 

若争议调解预计金额低于1,000万韩元，或调解委员会提出的调解方案被一方当事人无

合理理由拒绝，调解委员会可综合考量当事人利益及其他相关情况，在不违背申请主旨的限

度内，依职权作出调解决定（修订案第33条之3）。对于该决定，当事人可在14日内向调解

委员会提交书面异议申请。 

若众多用户遭受相同或类似类型的损害，对于总统令规定的此类案件，可向调解委员会

申请或委托进行集体争议调解（下称“集体争议调解”）（修订案第33条之4第1款）。若内

容经营者接受调解委员会的集体争议调解内容，调解委员会可建议其针对虽非集体争议调解

当事人但遭受损害的用户，制定并提交补偿计划书（修订案第33条之4第5款）。 

《内容产业法》修订案自公布之日起1年后正式施行。不过，第9条第1款关于“内容”

范围的修订规定，自公布之日起6个月后即可施行。此外，有关和解建议的修订规定，对修

订案施行时调解委员会正在处理的案件同样适用；有关依职权作出调解决定的修订规定，适

用于修订案施行后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申请的案件；有关集体争议调解的修订规定，则适用

于修订案施行后申请或委托集体争议调解的案件。 

 

III. 实务建议 

2024年5月1日，韩国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游戏产业振兴综合计划（2024-2028）》

（下称“《综合计划》”）。《综合计划》中公布的未来举措包括：通过修订《游戏产业

法》，引入针对概率型道具导致用户损害救济的诉讼特别规定；同时，修订《内容产业法》，

为调解委员会新增集体争议调解制度。 

在《综合计划》中，作为制定公平游戏规则的一部分，除本次通过法律修订落实的概率

型道具相关措施外，还包括针对境外游戏公司设立的“指定韩国境内代理人”制度，旨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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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遵守韩国相关法律。 

此次《游戏产业法》和《内容产业法》的修订旨在有效落实自2024年3月22日起施行的

概率型道具的概率信息公开义务，进一步强化对韩国境内用户权益的保护。具体而言，修订

案中概率型道具的诉讼特别规定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一是认定违反公开概率信息义务的损害

赔偿责任；二是要求游戏经营者对其行为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承担举证责任；三是引入惩罚

性损害赔偿。上述规定预计将对游戏产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建议游戏经营者密切关注后续

立法动态。 

此外，关于游戏用户损害救济中心的具体实施细则将由总统令进一步明确，因此需要持

续关注相关进展。同时，《综合计划》还提出在《电子交易法》中引入“认可采纳制度”，

即经营者可以自行提出整改方案，经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可后，不再追究其违法行为，而是按

照整改方案执行，以快速解决纠纷。目前，韩国政府已提交《电子交易法》修订案，相关立

法动向亦值得关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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